97.10.03修正


金管會銀行局受理結構型金融商品申訴資料表

（限請求補償金額新台幣100萬元以上）

壹、申訴人（即商品簽約人）基本資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貳、被申訴人基本資料

	銀行名稱名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參、申訴內容
	契約簽訂時間：　　　年　　　月　　　日；契約有效期間：至　　　年　　　月　　　日

	契約金額：　　　　　　元；請求補償金額（超過新台幣100萬元）：　　　　　　元

	向銀行申訴過程與結果說明（含聯繫時間、聯繫對象、結果，如有相關書面資料請一併檢附）：

（內容不夠填寫者，請另附件說明）

	申訴事實：應敘明商品名、契約金額、請求被申訴人補償之原因及理由、請求補償金額（超過新台幣100萬元）：

（內容不夠填寫者，請另附件說明）

	檢附相關資料及證明文件：□結構型商品契約影本

· 其他　　　　　　　　　　　　　　　　　　　　　　　

※申請人同意銀行公會得基於事件處理之需要，向有關機構調閱事件相關文件資料。


本人聲明上述內容均屬真實，如有不實願自負法律責任。
　　　　　　　申訴人（簽名或蓋章）　　　　　　　　　　　　
(未成年人須由法定代理人併同簽章)

肆、申訴人身分證明文件

	新式身分證影本

正面




	新式身分證影本

反面




注意事項
1.姓名、身分證字號等資料須影印清楚，且不得以手描繪。

2.未成年者應檢附戶籍謄本正本，勿以戶口名簿影本替代。

3.公司法人戶：須檢附營利事業登記證書及公司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伍、申訴人聲明無下列情事：

　一、就前開爭議事件已提起行政救濟、仲裁、聲請調解或提起民事訴訟。

　二、前開爭議事件業經法定機關調解成立或法院判決已確定。

　三、就前開爭議事件曾與被申訴人為和解協議。

　四、前開爭議事件業經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金融消費爭議案件評議委員會評議。

五、系爭金融商品係向未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金融機構購買者。

本人聲明上述內容均屬真實，如有不實願自負法律責任。
　　　　　　聲明人即申訴人（簽名或蓋章）　　　　　　　　　　 
(未成年人須由法定代理人併同簽章)


陸、下列事項請務必逐項完整勾選（填寫），以免影響　台端權益，並利審閱處理：

　一、契約是否完整………□是　□否　□其他　　　　　　　
　二、契約簽章是否完整確實………□是　□否　□其他　　　　　　　
　三、廣告單、宣傳單有無誇大不實………□有　□無

　四、銀行告知之交易風險是否與契約書面相符………□是　□否

　五、最高學歷………□國小以下　□高中以下　□大專院校以上

　六、從事行業（可複選）………□證券金融業　□理工科技業　□服務業　□家管 

□公務員  □其他               
　七、資金來源………□多餘資金　□退休金　□借款

八、財力………□年收入60萬以下　□年收入60萬至150萬　□年收入150萬以上

　九、有無投資其他結構型金融商品經驗………□有　□無

　十、有無其他證券、期貨…等投資經驗………□有　□無

　十一、得知系爭商品之管道………□理專主動推薦　□自行透過其他管道得知

　十二、與理專是否熟識………□是　□否

　十三、與理專有無親屬關係………□有　□無

　十四、與理專往來期間長短………□1年以下　□1至3年　□3年以上

　十五、購買系爭商品前是否曾評估風險承擔能力………□是　□否

　十六、契約審閱期間長短………□當日　□7日(含)內　□8日以上

　十七、除理專說明外，有無自行審閱產品及契約內容………□有　□無

　十八、理專就系爭金融商品相關資訊（連結標的、跌破下限機率…等）有無充分告知………□有　□無

　十九、是否係由他人代理本人購買………□是　□否

　二十、有無定期接獲對帳單………□有　□無

　廿一、被申訴人有無提出商品售後服務………□有　□無

· 申訴人瞭解本申訴案如經銀行局移送銀行公會評議者，最終結果仍待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金融消費爭議案件評議委員會（下稱評議委員會）評議決定之；如本申訴案未經評議委員會同意受理者，仍得自行循法律途徑救濟之。

本人聲明上述內容均屬真實，如有不實願自負法律責任。
　　　　　　　　　申訴人（簽名或蓋章）　　　　　　　　　　 
(未成年人須由法定代理人併同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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